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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东方 公告编号：2025-063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信东方”）于 2025

年 12月 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

请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省

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赛达”）拟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潜山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合肥潜山路支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400万元，合肥市兴泰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泰科技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400 万元。安徽赛达

以一项专利质押给兴泰科技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主债权本金 400万元；

恒信东方为兴泰科技担保公司向安徽赛达提供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

反担保主债权本金 400万元，反担保期限自兴泰科技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之日

起三年；兴泰科技担保公司、安徽赛达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名称：合肥市兴泰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22437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纪飞

注册资本：68,744.53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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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99-12-03

营业期限：1999-12-03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5楼

经营范围：主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中介

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无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36,322,061.58 87,487,422.25

净利润 12,398,056.45 46,688,159.86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度

总资产 1,422,842,900.98 1,370,201,791.56

总负债 555,720,068.53 339,232,915.56

净资产 867,122,832.45 1,030,968,876.00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2025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

名称：安徽省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9902574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杰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03-03

营业期限：2000-03-03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900号中安创谷科技园一期 A4栋三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

发；物联网应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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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移动通信设备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安全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设计服务；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334,799,196.63 310,811,087.58

净利润 -17,352,369.02 -65,167,183.89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度

总资产 391,148,623.00 426,272,047.29

总负债 227,502,543.86 245,273,599.13

净资产 163,646,079.14 180,998,448.16

（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2025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反担保（保证）合同》

担保人：合肥市兴泰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万元

反担保期间：自兴泰科技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之日起三年

（二）《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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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人：合肥市兴泰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出质人：安徽省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方式：反担保质押

反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并处于有效期的担保总额度为

32,840万元，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5,798.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4.81%；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8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借款，是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是为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有利于经营业务的拓展；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偿债能力有充分了

解，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反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反担保风

险可控。因此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长效、稳

定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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